


(五)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

1、公司在任董事 7 人，出席 5 人，董事长史建明先生、董事兼总裁蒋军先生、

董事程海东先生、独立董事程华女士、独立董事韩灵丽女士以通讯方式参会，

董事许长安先生、独立董事周昆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会； 

2、公司在任监事 3 人，出席 3 人，监事会主席汪勤先生、监事李景生先生、监

事王锦岐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； 

3、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黄海伦女士出席现场会议，副总裁兼财务负责人孙

景双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会议。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(一) 非累积投票议案 

1、 议案名称：关于继续与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互保关系并提供担保

的议案 

审议结果：通过 

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A 股 433,544,296 99.9917 36,200 0.0083 0 0.0000 

 

(二) 涉及重大事项，5%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

议案 

序号 

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票数 比例

（%） 

1 

──



 

(三)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

1、本次会议议案需要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，即需要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

表决权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。 

三、 律师见证情况 

1、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：国浩律师(杭州)事务所 

律师：王慈航、刘浏 

2、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： 

湘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

资格、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，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

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、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

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

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、有效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 

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2022 年 11 月 10 日 

 

 上网公告文件 

国浩律师（杭州）事务所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

法律意见书 

 

 报备文件 

湘财股份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

  


